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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归口、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新科启路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徽勋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西南科技大学、河海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四川正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金堂波森特新材料

有限公司、重庆泰恒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维栋、陈俊安、程寅、向波、张斌、张玲玲、刘明刚、唐文广、张明、刘鑫、

王瑞燕、高勇、刘华强、于浩、程建、王术桁、彭勇、朱明、陆涛、李杰、周泽洪、马洪生、任志平、

杨伟、聂丽娜、韩宗良、胡锴、吴思思、沈中超、罗星宇、吴方杰、戚邓波、晋博、廖孝江、陈少林、

黄骏、沈立、贾永、朱伟、李同清、黄浩、刘铁柱、曾赛堂、李朝阳、田国星、夏磊、徐搏、卢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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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泡沫轻质土应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公路泡沫轻质土的设计、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方面的指导，并规定了原材料和配合

比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划内各等级公路新建、改扩建和养护工程泡沫轻质土设计与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499  钢筋混凝土用钢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 11969  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04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0472  硫铝酸盐水泥 

GB/T 2675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电炉磷渣粉 

GB/T 35164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石灰石粉 

GB/T 5008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CJJ/T 177  气泡混合轻质土填筑工程技术规程 

JTG B02  公路工程抗震规范 

JTG C20  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TG 3420  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泡沫轻质土  foamed lightweight soil 

将发泡剂制备成泡沫，再将泡沫按特定比例混入到由水泥浆料及外加剂或掺和料组成的混合料浆中，

经混合搅拌均匀、浇筑成型、养护固化而形成的一种含有大量均匀封闭微气孔的轻质固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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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发泡剂  foaming agent 

能产生泡沫群的表面活性材料。 

 3.3 

发泡液  foaming liquid 

发泡剂经水稀释后形成的溶液。 

 3.4 

掺和料  extender 

能改善泡沫轻质土性能的物质。 

 3.5 

泡沫  foam 

发泡液产生的气泡群。 

 3.6 

稀释倍率  dilution multiple 

发泡液与发泡剂的质量比。 

 3.7 

泡沫密度  foam density 

泡沫的单位体积质量。 

 3.8 

标准泡沫柱  standard foam-column 

高度直径比为1:1、体积为1L的泡沫。 

 3.9 

标准泡沫沉降距  distance of standard foam subsidence 

标准泡沫柱静置1h前后的高度差。 

 3.10 

标准泡沫泌水率  standard foam water secretion rate 

标准泡沫柱静置1h后的泌水率。 

 3.11 

水胶比  water to binder ratio 

泡沫轻质土中拌和水与所有固体材料的质量之比。 

 3.12 

附属结构  auxiliary structure 

为了增强、保护或辅助泡沫轻质土主体结构而设计并构建的一系列附加构造或设施。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湿重度（kN/m³） 

：饱和重度（kN/m³） 

：泡沫泌水率（%）� 

：流动度（mm） 

：泡沫密度（kg/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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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轻质土的抗压强度（MPa）� 

：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饱和抗压强度（MPa）� 

：气泡率（%）� 

5 原材料和性能 

原材料 5.1 

5.1.1 水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采用强度等级为 42.5 级的通用硅酸盐水泥，其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当泡沫轻

质土有快硬要求时，水泥宜采用符合 GB/T 20472 规定的快硬水泥。 

b) 有侵蚀性介质作用时，应根据防腐要求选用。 

5.1.2 发泡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采用合成类高分子表面活性剂。 

b) 常温条件下应无异物析出或沉淀，无异味或刺激性气味，对环境无不良影响。 

c) 发泡产生的泡沫大小均匀且细密，泡沫密度宜为 35 kg/m³～52 kg/m³。 

d) 标准泡沫沉降距不应大于 5 mm，标准泡沫泌水率不应大于 40 %。 

e) 性能试验应按照附录 A的规定进行。 

5.1.3 泡沫轻质土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5.1.4 外加剂应符合 GB 8076 与 GB 50119 的规定。 

5.1.5 掺和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粉煤灰应符合 GB/T 1596 的规定。 

b) 石灰石粉应符合 GB/T 35164 的规定。 

c) 磷渣粉应符合 GB/T 26751 的规定。 

d) 矿渣粉应符合 GB/T 18046 的规定。 

性能 5.2 

5.2.1 泡沫轻质土的重度等级按照湿重度划分，并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泡沫轻质土重度等级 

重度等级 
湿重度γ(kN/m³) 

标准值 允许偏差范围 

W3 3.0 2.5<γ≤3.5 

W4 4.0 3.5<γ≤4.5 

W5 5.0 4.5<γ≤5.5 

W6 6.0 5.5<γ≤6.5 

W7 7.0 6.5<γ≤7.5 

W8 8.0 7.5<γ≤8.5 

W9 9.0 8.5<γ≤9.5 

W10 10.0 9.5<γ≤10.5 

W11 11.0 10.5<γ≤11.5 

5.2.2 泡沫轻质土的抗压强度等级及要求应符合表 2 的规定。用于水位以下的泡沫轻质土，其饱和抗

压强度不应小于相应抗压强度标准值的 0.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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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泡沫轻质土抗压强度等级 

强度等级 抗压强度标准值 （MPa） 
抗压强度 （MPa） 

每组平均值 每组最小值 

CF0.3 0.30 0.30 0.26 

CF0.4 0.40 0.40 0.34 

CF0.5 0.50 0.50 0.43 

CF0.6 0.60 0.60 0.51 

CF0.7 0.70 0.70 0.60 

CF0.8 0.80 0.80 0.68 

CF0.9 0.90 0.90 0.77 

CF1.0 1.00 1.00 0.85 

CF1.2 1.20 1.20 1.02 

CF1.5 1.50 1.50 1.28 

CF2.5 2.50 2.50 2.13 

5.2.3 用于保温隔热的泡沫轻质土的导热系数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泡沫轻质土导热系数 

重度等级 W3 W4 W5 W6 W7 W8 W9 W10 W11 

导热系数 

W/（m•K） 
≤0.10 ≤0.12 ≤0.15 ≤0.18 ≤0.22 ≤0.26 ≤0.30 ≤0.34 ≤0.36 

5.2.4 用于冻融环境下的泡沫轻质土，符合下列规定。 

a) 抗压强度损失率不应大于 10 %，质量损失率不应大于 5 %。 

b) 抗冻性试验应按 GB/T 11969 的方法进行。 

5.2.5 用于干湿循环环境下的泡沫轻质土，符合下列规定。 

a) 抗压强度损失率不应大于 20 %。 

b) 干湿循环试验应按 GB/T 11969 的方法进行。 

5.2.6 泡沫轻质土可掺入聚丙烯纤维以增强其物理力学性能，纤维长度宜为 6 mm，掺入量宜为 0.6 %。 

5.2.7 发泡剂与水泥应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泡沫轻质土静置 1 h 的湿重度与初始湿重度差不应大于 0.5 kN/m3。 

b) 泡沫轻质土静置 1 h 的沉降距不应大于 10 mm。 

c) 相容性试验按附录 B进行。 

6 配合比 

一般规定 6.1 

6.1.1 泡沫轻质土配合比设计应包括配合比计算、试配及调整。 

6.1.2 泡沫轻质土配合比设计应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 

配合比计算 6.2 

6.2.1 各种材料的用量应按式（1）、式（2）计算： 

 
𝑚𝑐

ρ𝑐
+
𝑚𝑤

ρ𝑤
+
𝑚𝑓

ρ𝑓
+
𝑚𝑚

ρ𝑚
= 1  ································································ (1) 

 𝑚𝑐 +𝑚𝑤 +𝑚𝑓 +𝑚𝑚 = 1000γ/g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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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𝑚𝑐⸺⸺每立方米泡沫轻质土的水泥用量（kg）； 

 𝑐 ⸺⸺水泥密度（kg/m³）, 取表观密度； 

𝑚𝑤⸺⸺每立方米泡沫轻质土的用水量（kg）； 

 𝑤⸺⸺水的密度（kg/m³）,取1000 kg/m³； 

𝑚𝑓⸺⸺每立方米泡沫轻质土的泡沫用量（kg）； 

 𝑓⸺⸺泡沫密度（kg/m³）； 

𝑚𝑚⸺⸺每立方米泡沫轻质土的掺和料用量（kg）； 

 𝑚⸺⸺掺和料密度（kg/m
3
）； 

γ ⸺⸺湿重度（kN/m³），按本文件的表5.2.1取值； 

g ⸺⸺重力常数（N/kg），取10N/kg。 

6.2.2 泡沫轻质土添加掺和料总量应进行配合比试验且不宜大于泡沫轻质土固体质量的 30 %。 

6.2.3 泡沫轻质土的水胶比取值符合下列规定。 

a) 未掺入掺和料时，水胶比宜按 0.55～0.65 选取。 

b) 掺入掺和料时，水胶比应通过试验确定。 

6.2.4 每立方米泡沫轻质土的用水量应按式（3）计算： 

 𝑚𝑤 = α(𝑚𝑐 +𝑚𝑚) ···································································· (3) 

式中： 

 α ⸺⸺每立方米泡沫轻质土的水胶比。 

6.2.5 每立方米泡沫轻质土的泡沫体积量应按式（4）计算： 

 𝑉𝑓 = 1000 × (1 −
𝑚𝑐

ρ𝑐
−
𝑚𝑤

ρ𝑤
−
𝑚𝑚

ρ𝑚
) ························································ (4) 

式中： 

   𝑉𝑓 ⸺⸺每立方米泡沫轻质土的泡沫体积量（L）。 

配合比试配及调整 6.3 

6.3.1 泡沫轻质土配合比试验应进行湿重度、流动度、抗压强度试验，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湿重度应符合表 1的规定。 

b) 流动度宜为 170 mm～190 mm。当泵送距离较短或施工温度较低时，流动度可取 170 mm～180 mm。 

c) 当设计强度不大于 1.0 MPa 时，试配强度应为设计强度的 1.1 倍；当设计强度大于 1.0 MPa

时，试配强度应为设计强度加 0.05 Mpa。 

6.3.2 对抗腐蚀性、抗冻性有要求时还应进行相应试验。 

6.3.3 配合比应通过试配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水泥、水、发泡剂、掺和料和外加剂等材料用量，可通过计算或附录 C 获取，确定初始配合

比。掺和料采用工业废渣或火山灰类材料时，应充分进行试验论证。 

b) 在初始配合比的基础上，通过试配调整各种材料用量，直至湿重度和流动度性能满足设计要

求，确定试拌配合比。 

c) 湿重度、流动度试验应按 CJJ/T 177 的规定进行。 

d) 在试拌配合比的基础上，调整泡沫或水泥用量，拌制不少于 3 组配合比的混合料，进行湿重

度、流动度及抗压强度试验，直至满足设计要求，确定设计配合比。 

e) 抗压强度试验应按 JTG 3420 的规定进行。 

f) 填写配合比试验报告，并符合附录 D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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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 

一般规定 7.1 

7.1.1 泡沫轻质土可用于软土地区路基、陡坡路堤、路基拼宽、构造物衔接、冻土地区路基等场景，

但不宜用于紧急避险车道。  

7.1.2 设计前，应全面收集工程区域的地质、水文、地形、地貌、气象、地震等资料，了解涵洞、地

下管线等构筑物情况，充分考虑当地环境条件，选择合理的设计方案。 

7.1.3 工程结构与断面形式应通过技术经济综合论证确定，其应用场景、主要设计内容与指标见表 4，

并应做好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处治。 

表4 主要设计内容与指标 

应用场景 项目 内容 指标 

减小路基重

度或土压力 

性能设计 确定物理力学指标 
湿重度、抗压强度，必要时还应考虑弹性模量、抗腐蚀性、

抗冻性 

结构设计 断面设计和衔接设计 
整体稳定性验算，抗滑动及沉降验算，必要时还应进行结

构上覆荷载验算，抗浮验算 

附属结构设计 面板、连接锚固、补强 — 

空洞、狭小

空间填充或

管线回填 

性能设计 确定物理力学指标 流动度、湿重度、抗压强度 

结构设计 断面设计 以填充饱满为原则 

保温隔热 
性能设计 确定物理力学指标 湿重度、抗压强度、抗冻性，必要时还应考虑导热系数 

结构设计 断面设计和衔接设计 — 

7.1.4 泡沫轻质土路基的重度和抗压强度等级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5 泡沫轻质土路基重度和抗压强度要求 

路基部位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最小重度等级 最小抗压强度等级 最小重度等级 最小抗压强度等级 

路床 
轻、中等及重交通 W5 CF0.8 W5 CF0.6 

特重、极重交通 W6 CF1.0 W5 CF0.8 

上路堤、下路堤 W5 CF0.6 W4 CF0.5 

地基土置换 W4 CF0.4 W4 CF0.4 

注： 对于长大纵坡路段，其路床泡沫轻质土抗压强度宜提高1个等级。 

7.1.5 常水位以下的泡沫轻质土性能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6 常水位以下泡沫轻质土路基的最小性能要求 

水位以下深度（m） 最小重度等级 最小强度等级 

≤3.0 W6 CF0.8 

＞3.0 W8 CF1.0 

注： 此表不适用于软土地基处治。 

7.1.6 泡沫轻质土路基容许工后沉降不宜大于 0.1 m。 

7.1.7 泡沫轻质土浇筑体不应裸露使用。 

7.1.8 泡沫轻质土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一般断面设计宜按图 1确定，各部尺寸宜按表 7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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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泡沫轻质土标准断面图 

表7 断面尺寸 

设计内容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备注 

设计高度 1.0m～20.0m 1.0m～20.0m 
空洞充填、管线回填工程除外 

底面宽度 ≥2.0m ≥2.0m 

台阶宽度 
纵向≥2.0m            横

向≥1.0m 

纵向≥2.0m             横

向≥1.0m 
设计高度超过 2m 设置 

保护宽度 0.5m～0.8m 0.3m～0.5m 
设计高度超过 5m 或背面为陡坡时设

置 

b) 用于非保温隔热功能时，设计高度不宜小于 1 m。 

c) 直立设计高度超过 10 m 时，宜分级设置。 

d) 直立设计总高度大于 20 m 时，应进行专项设计。 

e) 设计高度大于 2 m 时，在纵横向上与常规土交界面处宜设置台阶过渡。 

f) 设计高度大于 5 m 或背面为陡坡时，浇筑体可设置保护宽度，其顶部应进行封闭。 

g) 除空洞充填、管线回填、冻土保温隔热工程外，设计分层浇筑厚度宜为 0.3 m～0.8 m，不得

超过 1.0 m。 

7.1.9 当外部环境按照 JTG C20 的规定，对混凝土评价为中等、强腐蚀时，应进行泡沫轻质土耐久性

专项设计。 

7.1.10 泡沫轻质土位于路床顶部时其上部应设置调坡层，并宜采用路面基层或垫层材料，厚度宜为

0.15 m～0.3 m；有临时通车需要时可在其上部设置混凝土层，厚度宜为 0.2 m～0.3 m。 

计算 7.2 

7.2.1 泡沫轻质土路堤验算时，其相关设计指标取值应符合表 8 的规定。其他要求应符合相关规范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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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泡沫轻质土设计指标取值 

验算内容 验算用指标 
验算指标取值 

地下水条件 指标取值 

沉降验算时 

自重应力计算 
轻质土重度 （kN/m

3
） 

地下水位以上 施工湿重度  

地下水位以下 （1.1～1.3）  

结构上覆荷载验算时 

自重应力计算 
轻质土重度 （kN/m

3
） 

地下水位以上 施工湿重度  

地下水位以下 （1.1～1.3）  

抗浮验算时 

自重应力计算 
轻质土重度 （kN/m

3
） 地下水位以上或以下 施工湿重度  

包括地基土在内的 

整体稳定性验算 

地基土黏聚力 c、 

内摩擦角  

地下水位以上 试验确定 

地下水位以下 试验确定 

沿衔接面抗滑动 

稳定性验算 

与碎石土、砂类土或基

岩接触面摩擦系数 

地下水位以上 0.6 

地下水位以下 0.5 

与黏性土、强风化层接

触面摩擦系数 

地下水位以上 0.5 

地下水位以下 0.4 

7.2.2 荷载分类可按表 9确定。 

表9 荷载分类 

荷载类型 荷载名称 

永久荷载 

浇筑体的自重 

浇筑体上方的有效永久荷载 

计算水位的浮力及静水压力 

可变荷载 

基本可变荷载 
车辆荷载 

人群荷载 

其他可变荷载 

水位退落时的动水压力 

流水压力 

波浪压力 

冻胀压力和冰压力 

施工荷载 与施工有关的临时荷载 

偶然荷载 地震作用力、作用于浇筑体顶部护栏的车辆碰撞力 

7.2.3 荷载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一般地区可只计算永久荷载、基本可变荷载、车辆碰撞力偶然荷载。 

b) 浸水地区、冻胀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2 g 及以上的地区，还应计算其他可变荷载

和偶然荷载。 

c) 荷载组合可按表 10确定。 

表10 荷载组合 

组合 荷载 

Ⅰ 浇筑体的自重、浇筑体上方的有效永久荷载及其他永久荷载组合 

Ⅱ 组合Ⅰ与基本可变荷载相组合 

Ⅲ 组合Ⅱ与其他可变荷载、偶然荷载相组合 

注1：洪水与地震力不同时考虑。 

注2：冻胀力、冰压力与流水压力或波浪压力不同时考虑。 

注3：车辆荷载与地震力不同时考虑。 

d) 荷载效应组合系数可按表 11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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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荷载效应组合系数ψZL 值 

荷载组合 ψZL 荷载组合 ψZL 

Ⅰ、Ⅱ 1.0 施工荷载 0.7 

Ⅲ 0.8 — — 

e) 当浇筑体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常用荷载分项系数可按表 12 确定。 

表12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的荷载分项系数 

情况 荷载增大对浇筑体起有利作用时 荷载增大对浇筑体起不利作用时 

组合 Ⅰ、Ⅱ Ⅲ Ⅰ、Ⅱ Ⅲ 

垂直恒载 0.90 1.20 

车辆荷载及人群荷载 1.00 0.95 1.40 1.30 

水浮力 0.95 1.10 

静水压力 0.95 1.05 

动水压力 0.95 1.20 

7.2.4 强度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泡沫轻质土浇筑体自立稳定的抗压强度应按式(5)计算。 

 𝑞u = 𝐹𝑠( 𝐻 + 𝑃𝑤) ······································································ (5) 

式中： 

𝑞u  ⸺⸺泡沫轻质土浇筑体自立稳定的抗压强度（kPa）； 

   ⸺⸺安全系数，取3； 

  ⸺⸺湿重度（kN/m
3
）； 

𝐻 ⸺⸺泡沫轻质土浇筑体高度（m）； 

𝑃𝑤  ⸺⸺泡沫轻质土浇筑体顶部以上的荷载（kPa）。 

b) 泡沫轻质土浇筑体的设计抗压强度不应小于𝑞u值。 

7.2.5 泡沫轻质土用于陡坡路堤或路基拼宽时，应按 JTG D30 的规定，进行整体抗滑稳定性及沿衔接

面的抗滑动稳定性验算。  

7.2.6 抗浮稳定系数不应小于 1.2，抗浮稳定系数可按式（6）计算。 

 𝐹𝑓 =
0.85 𝑉1+𝑃

 𝑤𝑉2
 ········································································· (6) 

式中： 

𝐹𝑓 ⸺⸺抗浮稳定系数； 

   ⸺⸺泡沫轻质土的湿重度，如有不同湿重度应取加权平均值（kN/m
3
）； 

𝑉1  ⸺⸺泡沫轻质土的浇筑体积（m
3
）； 

𝑃  ⸺⸺泡沫轻质土顶面的压力，不计车辆、人员等活荷载（kN）； 

 𝑤 ⸺⸺水的重度（kN/m
3
），一般取 10 kN/m

3
； 

𝑉2 ⸺⸺计算水位以下泡沫轻质土的浇筑体积(m
3
)，应按使用期最高水位考虑。 

7.2.7 地基沉降计算应按 JTG D30 的规定进行。 

7.2.8 用于地下结构或管线顶部减载换填时，泡沫轻质土自重和其他荷载的总和应小于地下结构或管

线所能承受最大荷载的 0.9 倍并满足结构受力要求。 

附属结构 7.3 

7.3.1 路堤外侧保护壁应满足稳定性和外观质量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直立式路堤高度不大于 3 m 时，可采用混凝土类、砌块类保护壁；当高度大于 3 m 时，宜采

用薄壁式钢筋混凝土保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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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外侧保护壁采用预制混凝土面板时，保护壁宜由基础、面板、连接钢筋及立柱组成，其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面板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2) 面板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 

3) 面板可通过连接钢筋与立柱焊接固定。连接钢筋可采用 HPB300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6 mm；

立柱可采用等边角钢，边宽不宜小于 50 mm。 

c) 砌块类壁材厚度不宜大于 0.3 m；用于软土地基时，厚度不宜大于 0.2 m。 

d) 现浇钢筋混凝土保护壁厚度不宜大于 0.2 m。 

e) 保护壁应按 10 m～15 m 间距设置变形缝，其位置宜与浇筑体变形缝对应。 

f) 保护壁宜与泡沫轻质土进行必要的连接，以增强整体稳定性。 

7.3.2 变形缝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泡沫轻质土路基长度超过 15 m 时，应按 10 m～15 m 间距设置变形缝，其宽度不宜小于 10 mm。 

b) 路基横断面突变时，应在突变位置增设变形缝。 

c) 浇筑体衔接面存在抗滑要求时，不宜设置纵向变形缝。 

d) 填缝材料宜采用 20 mm～30 mm 厚的聚苯乙烯板，也可采用 10 mm～20 mm 厚的涂沥青木板或

木模板。 

7.3.3 连接锚固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陡坡路堤或路基拼宽路段，当沿衔接面抗滑稳定性验算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连接锚固措施。 

b) 连接锚固件宜采用 HRB400 钢筋，直径宜为 25 mm～32 mm，锚固长度进入基岩不宜小于 3 m，

土层不宜小于 5 m。 

c) 锚固钢筋布置：基岩可按 1 根/4 ㎡～1 根/25 ㎡布置，土层可按 1 根/2 ㎡～1 根/9 ㎡布置，

形式可采用梅花形或矩形。 

d) 当用于路基拼宽时，钢筋宜在衔接台阶处竖向垂直设置，钢筋长度可采用 1 m。 

7.3.4 镀锌铁丝网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宜分别在路堤底部以上 0.5 m、顶部以下 0.5 m 位置设置 1层镀锌铁丝网。 

b) 相邻两层镀锌铁丝网间距不宜大于 5 m。 

c) 镀锌铁丝网用的铁丝直径不宜小于 1.5 mm，网格间距不宜大于 50 mm。 

d) 相邻两块镀锌铁丝网的重叠搭接宽度不宜小于 0.1 m，并宜采用铁丝绑扎。 

7.3.5 防排水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a) 防水可在浇筑体顶、底面铺设防渗土工膜，临空面设置保护壁。 

b) 泡沫轻质土底部宜设置排水垫层，保护壁顶、底适当位置宜设置排水孔。 

c) 地表水宜采用截水沟将水截排至路基外。 

d) 浇筑体顶部位于路床范围时应设置防渗土工膜，防渗土工膜重叠搭接宽度不宜小于 0.2 m。 

e) 防渗土工膜宜选用 GH-1 型普通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其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3的规定。 

表13 防渗土工膜的技术要求 

技术性能 规定值 

厚度(mm) 0.5 0.75 

密度(g/cm
3
) ≥0.940 ≥0.940 

纵、横向拉伸屈服强度(N/mm) ≥7 ≥10 

纵、横向拉伸断裂强度(N/mm) ≥10 ≥15 

纵、横向断裂伸长率(%)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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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续） 

技术性能 规定值 

纵、横向直角撕裂负荷(N) ≥56 ≥84 

抗穿刺强度(N) ≥120 ≥180 

水蒸气渗透系数(g·cm/cm
2
·s·Pa) ≤1.0×10

-13
 

7.3.6 泡沫轻质土路基与相邻结构物间宜设置缓冲层，可采用 20 mm～30 mm 厚的聚苯乙烯板。 

7.3.7 防撞护栏立柱不应直接置于泡沫轻质土之内。 

软土地区路基 7.4 

7.4.1 在软土地基上浇筑泡沫轻质土路基，应以不再做软基深层处理为优先原则。 

7.4.2 在软土地基上采用泡沫轻质土浇筑时，应计算地基的沉降变形量，并验算地基承载力要求，如

无法满足要求，可适当向原地面以下换填泡沫轻质土；但换填深度超过 3.0 m 时，宜考虑软基深层处理

取代换填。 

7.4.3 工后沉降计算时，除应符合 JTG D30 的规定外，尚应遵循以下原则。 

a) 总沉降修正系数宜取 1.1。 

b) 基底应力计算时，宜采用分层总和法按以下步骤计算。 

1) 首先计算路面至轻质土路基基底的应力𝑃1。 

 𝑃1 = ∑𝑅𝑖 ⋅ 𝐻𝑖 ·········································································· (7) 

式中：𝑅𝑖和𝐻𝑖分别为路基各层重度和厚度；对于泡沫轻质土，重度取施工湿重度。 

2) 如有换填土层，应计算原地面以下换填深度内原土层的自重应力𝑃2。 

 𝑃2 = ∑𝑅0𝑖 ⋅ ℎ𝑖 ········································································· (8) 

式中：𝑅0𝑖和ℎ𝑖分别为换填深度内各土层的重度和厚度，地下水位以上取天然重度，地下水位以下

取饱和重度。 

3) 计算基底应力。 

 𝑃0 = 𝑃1 − 𝑃2 ·········································································· (9) 

7.4.4 软土地基上的泡沫轻质土路基基底宜设置厚度不小于 0.3 m 的垫层。  

7.4.5 地基土附加应力为零时,泡沫轻质土的临界置换厚度 D可按下式计算。 

  1 ⋅ ℎ1 +  2 ⋅ (𝐷 − ℎ1) +  ⋅ ℎ =  0 ⋅ ℎ1 +  0𝑎 ⋅ (𝐷 − ℎ1) ··································· (10) 

式中： 

   ⸺⸺泡沫轻质土上部常规路堤填土重度，kN/m³； 

 1  ⸺⸺泡沫轻质土的表观重度，kN/m³； 

 2  ⸺⸺泡沫轻质土吸水后的表观重度，kN/m³； 

 0  ⸺⸺地基土天然重度，kN/m³； 

 0𝑎  ⸺⸺地基土饱和重度，kN/m³； 

ℎ ⸺⸺泡沫轻质土上部常规路堤填土的高度（包括车辆荷载的等效土柱高度），m； 

ℎ1  ⸺⸺原地表面到地下水位之间的泡沫轻质土高度，m； 

𝐷  ⸺⸺地表面以下的泡沫轻质土置换厚度，m。 

7.4.6 在具备硬壳层的软基上浇筑泡沫轻质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计算工后沉降和稳定性满足要求时，可采用对硬壳层不扰动或少扰动的原则，并应对原地表

进行适当清表及排水处理。 

b) 计算工后沉降和稳定性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泡沫轻质土进行换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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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硬壳层的判别及安全厚度可参考不同地区的经验。 

7.4.7 在软土地基上浇筑泡沫轻质土时，其结构形式可参考图 2～图 5。 

 

图2 泡沫轻质土置换软土地基断面 

 

图3 泡沫轻质土放坡浇筑+置换软土地基断面 

 

图4 泡沫轻质土直立浇筑+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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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泡沫轻质土直立浇筑+桩基承台处治软土地基断面 

陡坡路堤 7.5 

7.5.1 原地面应设置台阶，台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土质路段台阶宽度不应小于2 m。 

b) 岩质路段台阶宽度不宜小于1 m。 

c) 当基岩面上的覆盖层较薄时，宜先清除覆盖层再挖台阶。 

7.5.2 浇筑体底部宽度宜大于浇筑体高度的 0.25 倍，且不应小于 2 m。 

7.5.3 浇筑体底部在土体中的襟边宽度不应小于 1.2 m，在基岩中不应小于 0.8 m。 

7.5.4 陡坡路堤稳定安全系数不得小于表 14 所列稳定安全系数值。对于非正常工况Ⅱ，路基稳定性分

析方法及稳定安全系数应符合 JTG B02 的规定。 

表14 陡坡路堤稳定安全系数 

分析内容 地基强度指标 分析工况 

稳定安全系数 

二级及二级以

上公路 
三级、四级公路 

包括地基土在内的整体

稳定性 

采用直剪的固结快剪或三轴固

结不排水剪指标 

正常工况 1.45 1.35 

非正常工况Ⅰ 1.35 1.25 

采用快剪指标 
正常工况 1.35 1.30 

非正常工况Ⅰ 1.25 1.15 

沿衔接面或软弱层滑动

的稳定性 
— 

正常工况 1.30 1.25 

非正常工况Ⅰ 1.20 1.15 

注： 区域内唯一通道的三、四级公路重要路段，高路堤与陡坡路堤稳定安全系数可采用二级公路的标准。 

7.5.5 泡沫轻质土用于陡坡路堤时符合下列规定。 

a) 当抗浮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设置抗浮锚杆、增大泡沫轻质土重度等抗浮措施，如图 6～图 8

所示。 



DB51/T 3286—2025 

14 

b) 长期浸水段保护壁基础下部宜设置扩大基础，扩大基础可采用片石混凝土或现浇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c) 当陡坡路堤外侧冲刷严重时，应进行专项设计。 

d) 位于河流顶冲部位应采用现浇薄壁式钢筋混凝土保护壁，其厚度不宜小于 0.3 m，强度等级不

宜低于 C30，主筋直径不宜小于 16 mm。 

e) 当设计高度大于 10m 时，宜分级，如图 9、图 10 所示，单级高度不宜超过 8 m，台阶宽度宜

为 1.5 m～2.0 m，台阶顶部应进行封闭处理，封闭层厚度宜与保护壁基础厚度一致。 

f) 保护壁基础应置于稳定地基之上，当地基土性质较差或地基欠稳定时，宜采用地基处理或桩

基础等措施，如图 11 所示。 

7.5.6 在陡坡路堤上浇筑泡沫轻质土时，其结构形式可参考图 6～图 11。 

 

图6 陡坡路堤泡沫轻质土典型断面形式（基岩） 

 

图7 陡坡路堤泡沫轻质土典型断面形式（覆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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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外侧浸水陡坡路堤典型断面形式（长期浸水） 

 

图9 陡坡路堤泡沫轻质土典型断面形式（基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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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陡坡路堤泡沫轻质土典型断面形式（覆盖层） 

 

图11 微型桩加固保护壁基础断面形式 

路基拼宽 7.6 

7.6.1 应收集原有公路勘察设计、竣工图和养护等方面资料，查明既有路堤的地基处理方案、填料性

质、路堤沉降变形及边坡稳定情况。 

7.6.2 应核查既有路堤及拼宽范围内的通道、管线及排水设施的使用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路基拼

宽后对既有路堤、管线、防护、排水设施的影响。 

7.6.3 排水设计应考虑既有公路的中央分隔带及路面排水设施，做好横穿路基管线的预埋设计。 

7.6.4 拼宽路基应进行包括地基土在内的整体抗滑稳定性及沿衔接面的抗滑动稳定性验算，其稳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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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应符合 JTG D30 的规定。 

7.6.5 新老路基衔接面宜开挖台阶，如图 12 所示，其宽度不宜小于 1 m。新老路基衔接面顶部可设置

土工合成材料。 

 

图12 路基拼宽横断面形式 

7.6.6 外立面可采用台阶式、直立式。 

结构物衔接路段 7.7 

7.7.1 沿构造物两侧宜设置过渡段，其长度应符合 JTG D30 的规定。 

7.7.2 工后沉降满足要求时，沿桥台至台背方向宜采用台阶式过渡结构，如图 13所示。 

 

图13 桥头段泡沫轻质土处理断面形式 

7.7.3 用于涵洞背部时，设计可分为全路堤浇筑、涵背局部浇筑两种方式，如图 14、图 15、图 16、

图 17所示。 

 

图14 涵洞背部全部浇筑泡沫轻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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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涵洞背部局部浇筑泡沫轻质土 

 

图16 管涵背部局部浇筑泡沫轻质土 

 

图17 管涵背部局部浇筑泡沫轻质土 

季节性冻土路基 7.8 

7.8.1 冻土分区、标准冻深、冻结指数的选取可参考 JTG/T D31-06-2017 的规定。当没有资料时，冻

结指数可按式（11）计算： 

 𝐹 = −1000 × (
b+ √u

3 + √v
3

3a
) ····························································· (11) 

𝑢 = 𝑚 + 𝑛 

𝑣 = 𝑚 − 𝑛 

𝑚 = 𝑃 × 𝑏 − 3𝑎 ×
𝑄

2
 

𝑛 = 3𝑎 ×
√𝑆

2
 

𝑃 = 𝑏2 − 3𝑎 × 𝑐 
𝑄 = 𝑏 × 𝑐 − 9𝑎 × 𝑑 
𝑅 = 𝑐2 − 3𝑏 × 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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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 = 𝑄2 − 4𝑃 × 𝑅 
𝑎 = 1.826 
𝑏 = −10.718 
𝑐 = 25.56 

𝑑 = 9.2785 +   

式中： 

  ⸺⸺当地年最低气温（℃）； 

𝐹 ⸺⸺冻结指数（℃·d）； 

𝑢、𝑣、𝑚、𝑛、𝑃、𝑏、𝑎、𝑄、𝑐、𝑆、𝑑、𝑅⸺⸺计算过程代号，无实际指代意义。 

7.8.2 季节性冻土地区路基可采用泡沫轻质土进行保温隔热处理。 

7.8.3 季节性冻土路段泡沫轻质土重度等级不宜小于 W6，且不宜大于 W8。 

7.8.4 中冻区、重冻区保温隔热层厚度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 

表15 中冻区、重冻区保温隔热层厚度 

中冻区 重冻区 

800≤F＜1400（℃·d） 
1400≤F＜2000  （℃·d） 2000≤F＜2800  （℃·d） F≥2800 

（℃·d） 

重度等级 
隔热层最小

厚度(m) 
重度等级 

隔热层最小

厚度(m) 
重度等级 

隔热层最小

厚度(m) 
重度等级 

隔热层最小

厚度(m) 

W6 0.6～0.7 W6 0.7～0.8 W6 0.8～1.0 W6 1.0～1.2 

W7 0.7～0.9 W7 0.9～1.0 W7 1.0～1.2 W7 1.2～1.4 

W8 0.8～1.1 W8 1.1～1.3 W8 1.3～1.5 W8 1.5～1.7 

7.8.5 顶面位于路床范围的泡沫轻质土保温隔热层最小厚度不宜低于 0.8 m。 

7.8.6 季节性冻土路段泡沫轻质土强度等级应符合表 16的规定。 

表16 季节性冻土路段泡沫轻质土的最小强度等级 

冻结指数 
800≤F＜1400 

（℃·d） 

1400≤F＜2800 

（℃·d） 

F≥2800 

（℃·d） 

路基部位 
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

以下公路 

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

以下公路 

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

以下公路 

路床 

轻、中等及

重交通 
CF1.0 CF0.8 CF1.1 CF0.9 CF1.2 CF1.0 

特重、极重

交通 
CF1.2 CF1.0 CF1.3 CF1.0 CF1.4 CF1.0 

上路堤、 

下路堤 
CF0.8 CF0.7 CF0.9 CF0.8 CF1.0 CF0.9 

地基土

置换 

地下水位以

上 
CF0.5 

地下水位以

下 
CF0.6 

7.8.7 作为保温隔热层时，符合下列规定。 

a) 细粒土地基宜部分挖除后浇筑泡沫轻质土，如图 18所示。 

b) 泡沫轻质土中部宜设置至少一层镀锌铁丝网，如图 19 所示。 

c) 斜坡路基泡沫轻质土可采用分台阶设置，如图 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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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季节性冻土路段保温隔热路基断面形式（细粒土地基） 

 

图19 季节性冻土路段保温隔热路基断面形式（粗粒土地基） 

 

图20 季节性冻土路段斜坡路基断面形式 

 多年冻土路基 7.9 

7.9.1 路基设计临界高度及多年冻土季节活动层的冻胀性分级，应符合 JTG/T 3331-04 的规定。 

7.9.2 路基高度超过路基设计临界高度时，可采用泡沫轻质土降低路基高度，并应结合路基高度、气

候条件、地温状况、日照方向、冻土环境及经济性进行综合设计。 

7.9.3 当多年冻土季节活动层平均冻胀率大于 3.5 % 或低温冻土的融沉系数大于 3 % 时，填方路基可

单独采用泡沫轻质土作为隔热材料；高温高含冰量冻土区路基不宜单独采用泡沫轻质土作为隔热材料，

可采用泡沫轻质土加主动降温措施。 

7.9.4 泡沫轻质土作为隔热材料时，两侧宜采用台阶形式。 

7.9.5 多年冻土表面以上 0.6 m 厚度范围内宜采用低水化热泡沫轻质土。  

7.9.6 泡沫轻质土单层浇筑厚度不宜超过 0.3 m。 

7.9.7 多年冻土区内的融区宜按季节性冻土区设计。 

7.9.8 多年冻土区泡沫轻质土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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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多年冻土区泡沫轻质土技术要求 

路基部位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重度等级 抗压强度等级 重度等级 抗压强度等级 

路床 
轻、中等及重交通 ≥W6，＜W8 ≥CF1.2 ≥W6，＜W8 ≥CF1.0 

特重、极重交通 ≥W6，＜W8 ≥CF1.4 ≥W6，＜W8 ≥CF1.0 

上路堤、下路堤 ≥W5，＜W7 ≥CF1.0 ≥W5，＜W7 ≥CF0.8 

地基土置换 ≥W4，＜W6 ≥CF0.6 ≥W4，＜W6 ≥CF0.6 

7.9.9 多年冻土区泡沫轻质土隔热层厚度应符合表 18 的规定。 

表18 多年冻土区泡沫轻质土保温隔热层厚度 

季节活动层冻胀等级Ⅲ级 季节活动层冻胀等级Ⅳ级 季节活动层冻胀等级Ⅴ级 

重度等级 
隔热层最小厚度 

(m) 
重度等级 

隔热层最小厚度 

(m) 
重度等级 

隔热层最小厚度 

(m) 

W5 1.2 W5 1.5 W5 1.8 

W6 1.4 W6 1.7 W6 2.0 

W7 1.6 W7 1.9 W7 2.2 

注： 各层采用不同重度等级的泡沫轻质土时，隔热层最小厚度取值采用加权平均法。 

7.9.10 路基两侧保温护道宽度应根据阴阳坡向及冻胀等级确定，如图 21～图 23 所示。 

 

图21 多年冻土保温隔热路基断面形式（季节活动层冻胀等级Ⅲ级） 

 

图22 多年冻土保温隔热路基断面形式（季节活动层冻胀等级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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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多年冻土保温隔热路基断面形式（季节活动层冻胀等级Ⅴ级） 

特殊路段 7.10 

7.10.1 泡沫轻质土用于空洞填充时符合下列规定。 

a) 应调查地下空间的发育特征、性质及范围，并分析评估泡沫轻质土回填的可行性。 

b) 泡沫轻质土抗压强度等级宜采用 CF0.4～CF0.6。 

c) 流动度可按 190 mm±10 mm 控制。 

d) 当洞体庞大或深度较深时，应在稳定评价基础上，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板块跨越，同时上部可

采用泡沫轻质土路堤；对于有顶板但顶板强度不足的干溶洞，予以加固后上部可采用泡沫轻

质土路堤。 

7.10.2 泡沫轻质土用于隧道衬砌脱空与明洞回填时符合下列规定。 

a) 脱空可采用泡沫轻质土充填衬砌背部空腔。 

b) 当洞口仰坡开挖较高时，明洞上方可采用泡沫轻质土回填，如图 24 所示。 

c) 在隧道或明洞洞口采用泡沫轻质土回填时，其外立面不得采用预制面板。 

 

图24 隧道或明洞回填处治断面形式 

7.10.3 泡沫轻质土用于挡墙病害处治时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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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挡墙出现结构性裂缝、倾覆变形或侧移时，可采用泡沫轻质土置换部分土体，必要时结合

挡墙加固等措施，如图 25所示。 

b) 挡墙病害严重时，应视情况明确挡墙拆除范围及泡沫轻质土置换方案，如图 26 所示。 

c) 病害处治后的挡墙及路基稳定性应满足要求。 

 

图25 挡墙变形修复泡沫轻质土处治断面形式（置换） 

 

图26 挡墙变形修复泡沫轻质土处治断面形式（部分拆除+置换） 

7.10.4 泡沫轻质土用于干热河谷路段时符合下列规定。 

a) 泡沫轻质土路基顶部 0.8m 范围内掺和料不宜掺加土料，其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1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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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干热河谷段泡沫轻质土性能指标 

路面底面以下深度（m） 
最小抗压强度等级 

最小重度等级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 

0～0.80 CF1.0 CF0.8 W5 

＞0.80 CF0.6 CF0.5 W4 

b) 泡沫轻质土应连续浇筑，覆盖养生，必要时应采用洒水降温措施。 

c) 泡沫轻质土顶部钢丝网设置密度可适当加大。 

8 施工 

施工准备 8.1 

8.1.1 详细分析设计图纸，根据设计意图、工程规模、工期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计划。 

8.1.2 对现场地形地貌进行踏勘，必要时应进行相关工程的测量复核，以检查工程数量、设计图纸是

否与实际相吻合。 

8.1.3 确认施工电源、用水、便道、设备及主要材料的准备工作是否到位。 

8.1.4 收集当地历史气候资料及施工期的天气预报，为异常天气的施工提前制定相关预防保障措施。 

8.1.5 结合设备生产能力、工期要求等对设计浇筑体进行浇筑区和浇筑层的划分，为浇筑施工做好相

关规划。 

8.1.6 清除浇筑区基底杂物，应排除基底的积水；当在地下水位以下浇筑时，应有降水或截水措施，

不得在基底有水的状态下浇筑施工。 

8.1.7 做好施工废水、工程废料的清运措施，确保满足环保要求。 

8.1.8 泡沫轻质土路基施工前宜增加试验路段。 

8.1.9 不同品种（规格）、等级、厂家（产地）、出厂日期的原材料不得混存、混用，同一配合比应

采用同厂家、同产地、同规格、同等级的原材料。 

施工设备 8.2 

8.2.1 泡沫轻质土的现场制作、输送与浇筑应采用发泡、拌和和泵送等专用设备，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泡沫轻质土制作设备的发泡装置，宜采用压缩空气与泡沫液混合的方式生成泡沫，不得采用

搅拌发泡法生成泡沫。 

b) 发泡装置应能生成均匀、稳定的泡沫。单台套发泡设备产能不宜低于 60 m
3
/h，并具有发泡剂

稀释自动控制功能。 

c) 水泥浆拌和及输送应采用具有配合比自动配置及记录功能的专业拌和站，且单台套产能不宜

低于 30 m
3
/h。水泥浆输送泵应为定流量泵。 

d) 泡沫轻质土拌和及输送设备应具有配合比自动配置及记录功能，且单台套产能不宜低于 90 

m
3
/h。 

e) 电控系统应具有发泡剂、发泡液、压缩空气、泡沫、水泥浆、泡沫轻质土的流量及泡沫密度、

水泥浆湿重度、泡沫轻质土湿重度的实时数显功能。 

f) 浇筑设备的生产能力和设备性能应满足连续作业要求。 

g) 原材料配合比计量应采用电子计量，所有材料的计量偏差不应大于±2 %。 

8.2.2 泡沫密度、水泥浆湿重度、泡沫轻质土湿重度实时控制，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2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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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实时控制允许误差 

项目 允许误差 

泡沫密度 ±5% 

水泥浆湿重度 ±2% 

泡沫轻质土湿重度 ±3% 

浇筑区与浇筑层 8.3 

8.3.1 泡沫轻质土路基应分区、分层浇筑。泵送方式宜采用直接泵送或配管泵送。 

8.3.2 浇筑区的划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单个浇筑区顶面面积以 200 m
2
～300 m

2
为宜，最大不应超过 400 m

2
。 

b) 顶面位于路床的泡沫轻质土，台阶高度不宜超过 0.15 m。 

8.3.3 浇筑层的划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层厚度宜为 0.3 m～0.8 m。 

b) 镀锌铁丝网的位置，应作为浇筑层分界面。 

路基施工 8.4 

8.4.1 泡沫轻质土路基浇筑前，应对各浇筑层顶面高程做现场标记，标记点数不宜少于 3 点或以标线

的形式标记。 

8.4.2 单个浇筑区浇筑层的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浇筑时间不应超过水泥的初凝时间。 

b) 上下两层的浇筑间隔时间不宜小于 8 h。 

c) 当顶层泡沫轻质土抗压强度大于等于 0.8 倍设计抗压强度后，方可进行调坡层或垫层施工。 

8.4.3 泡沫轻质土及料浆在储料装置、泵送设备、泵送管道中的停滞时间不宜超过 1.5 h。 

8.4.4 浇筑作业宜从中间向两端浇筑；如采用一条以上浇筑管，亦可从两端向中间浇筑。 

8.4.5 当浇筑层底面高程有显著差异时，宜自较低的位置开始浇筑。 

8.4.6 出料口在浇筑过程中，不宜悬空；当移动浇筑管、出料口取样、扫平表面时，出料口与泡沫轻

质土表面的高差不宜大于 0.5 m。 

8.4.7 泡沫轻质土分区模板应安装牢固、拼接紧密，不得漏浆。变形缝宜设置在分区浇筑施工缝处。

施工缝宜错缝浇筑。 

8.4.8 气温低于 5℃时，不宜进行浇筑作业，否则宜采取必要的保温措施。气温低于 0℃时，应采取必

要的保温措施，并宜选用快硬硫铝酸盐水泥。 

8.4.9 浇筑时应按照附录 E的要求填写浇筑施工记录表。 

附属工程施工 8.5 

8.5.1 保护壁面板预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混凝土的集料粒径和强度等级应满足设计要求。 

b) 浇筑混凝土前，应按设计要求定位保护壁拉扣。 

c) 浇筑混凝土后，应对保护壁外侧表面进行清洁处理。 

8.5.2 预制面板、砌块类保护壁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基础的断面尺寸、高程及混凝土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b) 保护壁砌筑前，应标出保护壁外缘线并进行水平测量，曲线部分应加密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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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护壁砌筑高度应超过当前泡沫轻质土浇筑面，且不宜超过 3层面板高度。 

d) 保护壁砌筑应采用水泥砂浆勾缝，砌缝宽度不宜超过 10 mm。 

e) 面板、砌块搬运与砌筑时应避免损坏，防止拉扣变形。 

f) 保护壁砌筑作业中应逐层控制水平及倾斜误差，曲线部位应砌筑平顺。 

8.5.3 现浇钢筋混凝土保护壁高度大于 3 m 时，宜分层浇筑。 

8.5.4 防渗土工膜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铺设前应清除下承层的尖锐物，必要时可设置一层无纺针刺土工布。 

b) 相邻幅的土工膜搭接宽度不宜小于 0.2 m。 

8.5.5 镀锌铁丝网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铺设前应检查其外观，不应采用有明显锈迹的镀锌铁丝网。 

b) 相邻幅的镀锌铁丝网搭接宽度不宜小于 0.1 m，搭接部位宜用铁丝绑扎，其间距不应超过 10

倍网眼边长。 

c) 在变形缝位置，镀锌铁丝网应断开铺设。 

养生 8.6 

8.6.1 除地下空洞填充类工程外，泡沫轻质土浇筑至设计高程后，应覆盖塑料膜或无纺土工布进行保

湿养生，时间不宜少于 7 d。 

8.6.2 泡沫轻质土用于干热河谷路段时，应连续浇筑，覆盖养生，必要时应采用洒水降温措施。 

8.6.3 泡沫轻质土顶面以上采用路基填料摊铺时宜采用静压式压路机碾压，在振动式或冲击式压路机

2倍影响深度范围内不宜采用其碾压。 

8.6.4 铺筑调平层或垫层之前应注意保护，车辆、施工机械不得在泡沫轻质土顶面行走或作业。 

9 质量控制与验收 

一般规定 9.1 

9.1.1 泡沫轻质土路基宜作为一个分项工程。 

9.1.2 质量控制与验收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设计文件。 

b) 相关原材料出厂合格证和进场检验报告。 

c) 配合比设计报告、性能试验报告。 

d) 施工记录、质量检验记录。 

e) 其他必要的文件和记录。 

原材料检验 9.2 

9.2.1 水泥进场时，应对其品种、代号、强度等级、包装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水泥的

强度、安定性和凝结时间的检验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查频次：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代号、同一强度等级、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水泥，

袋装不超过 200 t 为一批，散装不超过 500 t 为一批，每批抽样数量不应少于一次。 

b) 检验方法及结果：检验方法按 JTG 3420 执行，结果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9.2.2 发泡剂性能试验测定的泡沫密度、标准泡沫沉降距、标准泡沫泌水率等指标检验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查频次：检验频率应为 1 次/5000L，每批次产品或每个施工项目应至少检验一次。 

b) 检验方法及结果：按附录 A 进行检查，结果应符合 5.1.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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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外加剂进场时，应对其品种、性能、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对外加剂相关性能的检验符合下列

规定。 

a) 检查频次：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性能、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混凝土外加剂，不超

过 50 t 为一批，每批抽样数量不应少于一次。 

b) 检验方法及结果：应符合 GB 8076 和 GB 50119 的规定。 

9.2.4 矿物掺和料进场时，应对其品种、技术指标、出厂日期等进行检验，矿物掺和料的相关技术指

标检验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查频次：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技术指标、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矿物掺和料，粉

煤灰、石灰石粉、磷渣粉和钢铁渣粉不超过 200 t 为一批，粒化高炉矿渣粉和复合矿物掺和

料不超过 500 t 为一批，沸石粉不超过 120 t 为一批，硅灰不超过 30 t 为一批，每批抽样数

量不应少于一次。 

b) 检验方法及结果：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9.2.5 用水：采用饮用水时可不检验；釆用其他水源时，其检验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查频次：同一水源检查不应少于一次。 

b) 检验方法及结果：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9.2.6 钢筋检验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查频次：每 50t 送检一次，且不应少于一次。 

b) 检验方法及结果：应符合 GB 1499 的规定。 

浇筑作业质量控制 9.3 

9.3.1 预制面板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21的规定。 

表21 预制面板质量检验要求 

项次 检验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 

1 
混凝土强度 

(MPa) 
不小于设计值 GB/T 50081 

每班或每 100m³取 1 组， 

每项目至少取 1 组 

2 
边长 

(mm) 
±0.5% 尺量 

长宽各测 1 次，每 200 块抽査 1 块，

每项目至少 5 块 

3 
两对角线差  

(mm) 
±0.7% 尺量 

每 200 块检査 1 块， 

每项目至少 5 块 

4 
厚度 

(mm) 
+5，-3 尺量 

检査 2 处，每 200 块检査 1 块，每项目

至少 5 块 

5 
表面平整度  

(mm) 
±0.3% 直尺 

长宽各测 1 次，每 200 块检査 1 块，每

项目至少 5 块 

6 
预埋件位置 

 (mm) 
±10 尺量 

每 200 块抽査 1 块， 

每项目至少 5 块 

9.3.2 新拌泡沫轻质土的湿重度、流动度检验符合下列规定。 

a) 检验数量：每一浇筑区浇筑层检测次数不应低于 6次。 

b) 试样宜在浇筑管管口取样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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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验方法及结果：检验方法按 CJJ/T 177 的规定执行，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9.3.3 新拌泡沫轻质土的抗压强度检验符合下列规定。 

a) 检验数量。 

1) 每个构造单元应至少制作 2组试件。 

2) 当同一配合比连续浇筑小于 400 m
3 
时，应按每 200 m

3 
制作一组试件。 

3) 当同一配合比连续浇筑大于 400 m
3 
时，应按每 400 m

3 
制作一组试件。 

b) 试样宜在浇筑管管口取样制作。 

c) 检验方法及结果：检验方法按 JTG 3420 的规定执行，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9.3.4 用于保温隔热的泡沫轻质土，其导热系数的检验应符合表 22的规定： 

表22 导热系数的检验要求 

项次 检验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 

1 
导热系数 

W/（m•K） 
符合本文件表 5.2.3 的规定 GB/T 10294 

季冻区每一浇筑区浇筑

层检测次数不应低于 6

次，多年冻土区每一浇

筑区浇筑层检测次数不

应低于 3 次 

路基质量检验 9.4 

9.4.1 路基外观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保护壁应光洁平顺，板缝均匀，线形顺适，变形缝上下贯通顺直。 

b) 表面出现的非受力贯穿裂缝宽度应小于 2.0 mm。 

c) 表面蜂窝面积应小于总表面积的 1 %。 

d) 检验方法：目测或量测。 

9.4.2 保护壁质量检验应符合表 23 的规定。 

表23 保护壁质量检验要求 

项次 检验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 

1 
混凝土强度 

(MPa) 
不小于设计值 GB/T 50081 

每班或每 100m³取 1 组， 

每项目至少取 1 组 

2 
基础断面尺寸 

(mm) 
不小于设计值 尺量 每 20m 量测 1 处 

3 
面板顶高程 

(mm) 
±50 3m 直尺 每 20m 量测 1 处 

4 
轴线偏位 

(mm) 
50 经纬仪或拉尺、尺量 每 20m 量测 1 处 

5 
面板垂直度 

或坡度 
-0.5% 挂垂线 毎 20m 量测 1 处 

9.4.3 路基尺寸检验应符合表 2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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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路基尺寸检测要求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检验频率 

1 
顶面高程 

(mm) 
+10，-15 水准仪 每 20m 测 1 点 

2 
厚度 

(mm) 
— 卷尺 每 20m 测 1 点 

3 
轴线偏位 

(mm) 
20 全站仪 每 20m 测 1 点 

4 
宽度 

(mm) 
不小于设计值 卷尺 每 10m 测 1 点 

5 
基底高程 

(mm) 

土质 ±50 

水准仪 每 20m 测 1 点 

石质 +50，-200 

9.4.4 路基弯沉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查数量：每车道、每 20 m 测 1 点。 

b) 检验方法及结果：按 JTG F80/1 的规定执行，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质量评定与验收 9.5 

9.5.1 泡沫轻质土工程质量评定等级分合格与不合格，验收应在质量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9.5.2 质量评定等级应按质量评分值划分，评分值满分为 100 分。 

9.5.3 质量评分项目包括实测项目、外观质量和质量保证资料，评分值应按式（12）计算： 

 工程质量评分值 =
∑实测项目得分×权值

∑实测项目权值
−外观缺陷减分−资料不全减分 ······················ (12) 

9.5.4 实测项目按合格率计分，合格率为检查实测项目的合格点（组）数占应检点（组）的百分比，

实测项目的计分为合格率×100。 

9.5.5 实测项目应按表 25执行并符合附录 G的要求。 

表25 泡沫轻质土实测项目 

项次 部位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频率 
权

值 

1 

浇筑体 

湿重度 9.3.2 查施工记录，100%检查 3 

2 抗压强度 9.3.3 
查抗压强度试验记录表，100%

检查 
3 

3 流动度 9.3.2 查施工记录，100%检查 1 

4 弯沉 
7d弯沉不大于1.5倍设计值，28d

弯沉不大于设计值 
JTG F80/1 3 

5 导热系数 5.2.3 9.3.4 3 

6 浇筑区顶面高程
*
 9.4.3 9.4.3 2 

7 厚度
*
 9.4.3 9.4.3 2 

8 轴线偏位
*
 9.4.3 9.4.3 2 

9 宽度
*
 不小于设计值 9.4.3 1 

10 

预制面

板 

混凝土强度 9.3.1 9.3.1 3 

11 边长 9.3.1 9.3.1 1 

12 两对角线差 9.3.1 9.3.1 1 

13 厚度 9.3.1 9.3.1 1 

14 
保护壁 

混凝土强度 9.4.2 9.4.2 3 

15 基础断面尺寸 9.4.2 9.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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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续） 

项次 部位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频率 
权

值 

16 

保护壁 

面板顶高程 9.4.2 9.4.2 2 

17 轴线偏位 9.4.2 9.4.2 2 

18 面板垂直度或坡度 9.4.2 9.4.2 2 

注1：对于浇筑量不超过10000m³的项目，可不做路床顶面弯沉检验。 

注2：泡沫轻质土用于保温隔热时才做导热系数检验。 

注3：设置预制面板或保护壁时才做相应检验。 

注4：带*的项目在空洞及狭小空间充填工程中不予检查。 

9.5.6 泡沫轻质土的外观检查包括预制面板、保护壁和泡沫轻质土成型浇筑体的外观检查。预制面板、

保护壁要求外观色泽均一、砌筑整齐平顺（评定有缺陷减 1分～2分）；填筑体要求表面平整、无裂缝、

边界线形平顺（评定有缺陷减 1分～2分）。 

9.5.7 泡沫轻质土工程质量评定时，有下列情况之一，视为工程质量不合格。 

a) 抗压强度合格率低于 90 %。 

b) 湿重度合格率低于 90 %。 

c) 工程质量评分低于 75 分。 

9.5.8 对于工程质量不合格的，监理单位应责成施工单位进行必要的返工、加固或其他方式的工程维

修，并重新进行质量评定与验收。 

 



DB51/T 3286—2025 

31 

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发泡剂性能试验 

A.1 试验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20℃±2℃，相对湿度不应低于 50%。 

A.2 试验设备包含以下装置。 

a) 发泡装置 1套。 

b) 塑料桶 1个，容积 15L。 

c) 电子秤 1台，最大量程 2000g，精度 1g。 

d) 带刻度的不锈钢量杯 2个，内径 108mm，净高 108mm，壁厚 2mm，容积 1L。 

e) 平口刀 1把，刀长 150mm。 

f) 钢直尺 1把，尺长 150mm，分度值 0.5mm。 

g) 深度游标卡尺 1把，精度 0.02mm。 

h) 秒表 1块。 

A.3 试验材料包含以下材料。 

a) 自来水。 

b) 发泡剂。 

A.4 试验步骤按以下步骤进行。 

a) 用电子天平秤称取量杯质量 mo。 

b) 按厂家提供稀释倍率配置发泡液并装入装置中。 

c) 启动发泡装置，调节空压力压缩空气压力与发泡液比例，直到泡沫密度满足 35kg/m3～52kg/m3

时为止。 

d) 当泡沫均匀流出管口时，让泡沫充满量杯，并采用平口刀沿量杯杯口平面刮平泡沫。称取量

杯与泡沫的总质量 m1。 

e) 泡沫密度按式(A.1)计算。 

 𝜌𝑓 =
𝑚1−𝑚0

𝑣0
 ······································································· (A.1) 

式中： 

𝜌𝑓 ⸺⸺泡沫密度(kg/m
3
)，精确至 0.1 kg/m

3
 ； 

 𝑚1 ⸺⸺量杯与泡沫质量和(g)，精确至 1 g； 

𝑚0 ⸺⸺量杯质量(g)，精确至 l g； 

𝑣0 ⸺⸺量杯体积(cm
3
)，精确至 l cm

3
。 

f) 将标准泡沫柱静置 1h，测试泡沫柱表面距量杯口的最大距离，精确至 1mm，即为标准泡沫柱

1h 沉降距。测试结果以 3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g) 将量杯中泌出的水倒入容器中并称量其质量𝑚2，按(式 A.2)计算 1h泌水率。测试结果以 3次

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𝜀 =
𝑚2

𝑚1−𝑚0
 ········································································ (A.2) 

式中： 

𝜀 ⸺⸺泌水率(%)； 

𝑚2   ⸺⸺泌水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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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原材料性能试验记录如表 A.1。 

表A.1 原材料性能试验记录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试验日期  

施工单位  项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经理  

项目试验人员  项目试验主管  见证人员  

执行标注及编号  

原材料

及试验

条件 

水泥 掺和料 外加剂 其他 

强度

等级 
厂家 用量 名称 掺量（%） 名称 掺量（%） 名称 用量 

         

发泡剂 水 试验条件 

类别 型号 
稀释 

倍率 

发泡 

倍率 
用量 发泡水 搅拌水 气温（℃） 

发泡 

方式 

         

试 

验 

成 

果 

标准泡沫柱 
泡沫密度（kg/m

3
） 

静置1h的沉降距（mm） 静置1h的泌水率（%） 

编号 实测值 平均值 编号 实测值 平均值 编号 实测值 平均值 

1  

 

1  

 

1  

 2  2  2  

3  3  3  

成型体积（L）  
静置1h的湿重度 

增加值（kN/m
3
） 

 

流动度（mm） 初始湿重度（kN/m
3
） 静置1h的湿重度（kN/m

3
） 

编号 实测值 平均值 编号 实测值 平均值 编号 实测值 平均值 

1  

 

1  

 

1  

 2  2  2  

3  3  3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检查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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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B  

（规范性） 

相容性试验 

B.1 实验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20 ℃±2 ℃，相对湿度不应低于 50 %。 

B.2 试验设备包含以下装置。 

a) 发泡装置 1套。 

b) 试验用搅拌机 1台。 

c) 橡皮锤 1个。 

d) 电子秤 1台，最大量程 2000 g，精度 1 g。 

e) 塑料桶 1个，容积 15 L。 

f) 砂浆分层度筒 2个，内径 150 mm，上节高度 200 mm，下节带底净高 100 mm，两节的连接处应

加宽 3 mm～5 mm，并应设置橡胶垫圈。 

g) 深度游标卡尺 1把，精度 0.02 mm。 

h) 平口刀 1把，刀长 150 mm。 

i) 秒表 1块。  

B.3 试样可在搅拌好的拌和物中制取。 

B.4 试验步骤按以下步骤进行。 

a) 用塑料桶接取试样，试样用量不应低于 10 L。 

b) 按 CJJ/T 177 的湿重度试验方法测得新拌泡沫轻质土的初始湿重度 0。 

c) 将新拌泡沫轻质土一次性装入分层度筒内，沿分层度筒周围均匀地用橡皮锤轻轻敲击使浆体

填充饱满；当新拌泡沫轻质土沉落到低于筒口时，应随时添加，然后刮去多余部分并用抹刀

抹平。 

d) 静置 1 h，将钢直尺平放于筒口，用深度游标卡尺量测钢直尺下沿至泡沫轻质土表面的最大距

离，即为新拌泡沫轻质土静置 1h 的浆体沉降距(mm)。结果以 3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e) 去掉上节部分。然后将剩余下节泡沫轻质土搅拌均匀，再参照 CJJ/T 177 的湿重度试验方法

测得其湿重度 1。 

f) 湿重度增加值按式 B.1 计算,结果以 3次平行试验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γ = γ1 − γ0 ···································································· (B.1) 

式中： 

△   ⸺⸺新拌泡沫轻质土静置1h的湿重度增加值(kN/m
3
)，精确至0.1 kN/m

3
； 

 1   ⸺⸺新拌泡沫轻质土静置1h的湿重度(kN/m
3
)，精确至0.1 kN/m

3
；  

 0   ⸺⸺新拌泡沫轻质土的初始湿重度(kN/m
3
)，精确至0.1 kN/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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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C  

（资料性） 

初始配合比参考表 

C.1 初始配合比见表 C.1。 

表 C.1 初始配合比参考表 

强度 

等级 

每立方米单位用量（kg） 
湿重度 

（kN/m³） 

流动度 

（mm） 
水泥 掺和料 水 

CF0.5 
275 0 229 5.1 

170～190 

238 119 281 6.39 

CF0.6 

286 0 236 5.35 

248 124 290 6.67 

207 207 315 7.38 

CF0.7 

298 0 235 5.5 

233 233 210 6.9 

197 394 204 8.1 

CF0.8 

315 0 252 5.74 

272 136 313 7.25 

221 221 332 7.84 

184 368 398 9.57 

CF1.0 

334 0 259 6.03 

290 145 326 7.64 

261 261 227 7.5 

234 234 346 8.25 

214 428 216 8.6 

195 390 414 10 

CF1.2 

353 0 264 6.23 

306 153 329 7.9 

278 278 236 8 

247 247 351 8.57 

226 452 223 9 

206 412 427 10.5 

C.2 工业废渣泡沫轻质土初始配合比见表 C.2。 

表 C.2 工业废渣轻质土初始配合比参考表 

强度 

等级 

每立方米单位用量（kg） 
湿重度 

（kN/m³） 
水泥 工业废渣 激发剂 水 

CF0.8 105 230 30 210 6.80 

CF1.0 110 235 30 225 7.05 

CF1.5 120 265 40 250 8.45 

CF3.0 560 220 20 400 10.55 

CF3.5 400 360 40 400 11.15 

CF3.5 240 500 60 400 11.60 

CF4.0 120 620 60 400 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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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续) 

强度 

等级 

每立方米单位用量（kg） 
湿重度 

（kN/m³） 
水泥 工业废渣 激发剂 水 

注1：工业废渣包括炼铁、炼钢等金属冶炼产生的废渣，以及磷化工等化工生产产生的废渣等。 

注2：激发剂是一种能溶解铝硅酸盐矿物原料并使溶质反应制备地质聚合物的试剂，其本质是一种在化学反应过程

中起催化作用的催化剂。激发剂可以使铝硅酸盐矿物原料更好地发生“解聚”，从而激发原料铝硅酸盐的活

性促进原料的解体及水化产物的形成，在地聚反应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制备体系环境的角度出发，

地质聚合物激发剂可以分为以下3种：碱性激发剂、酸性激发剂和盐类激发剂。  

注3：激发剂可以选择碱性激发剂、硫酸盐激发剂等，其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不低于60 %。 

C.3 火山灰类泡沫轻质土初始配合比见表 C.3。 

表 C.3 火山灰类轻质土配合比参考表 

 

强度 

等级 

每立方米单位用量（kg） 
湿重度 

（kN/m³） 
水泥 火山灰类材料 激发剂 水 

CF0.8 115 225 40 220 6.60 

CF1.0 125 240 45 235 6.95 

CF1.4 140 260 55 260 8.20 

CF3.0 150 720 60 650 10.02 

CF3.0 200 680 50 650 11.20 

CF3.5 450 450 30 650 9.95 

CF5.0 300 600 30 650 12.05 

注1：火山灰类材料包括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等。 

注2：激发剂可以选择碱性激发剂、硫酸盐激发剂等，其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不低于60%。 

注3：无论是火山灰类材料还是潜在水硬性材料，在常温下与水几乎没有反应，但存在激发剂的条件下，具有胶凝

性质。激发的方式主要有碱激发、硫酸盐激发、磷酸盐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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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附 录 D  

（规范性） 

配合比试验报告 

配合比试验报告表见表 D.1 

表 D.1 配合比试验报告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试验日期  

施工单位  项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经理  

项目试验人员  项目试验主管  见证人员  

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浇筑部位  设计湿重度  设计流动度  设计强度  

原材料 

发泡剂 水泥 细 

集 

料 

掺和料 外加剂 

型号 厂家 
稀释倍

率 

发泡 

倍率 
种类 标号 厂家 

种类名

称 
掺量(%) 

种类名

称 
掺量(%) 

            

试配 

配合比 

编号 每立方米原材料用量 理论值 

 
水泥(kg) 水(kg) 泡沫(L) 

掺和料

(kg) 

外加剂

(kg) 

其他

(kg) 

湿重度

(kN/m
3
) 

流动度(mm) 

        

试配 

结果 

流动度（mm） 湿重度（kN/m
3
） 28d 强度（MPa） 

编号 实测值 平均值 编号 实测值 平均值 编号 实测值 平均值 

1  

 

1  

 

1  

 2  2  2  

3  3  3  

设计 

配合比 

水泥(kg/m
3
) 水(kg/m

3
) 泡沫(L/m

3
) 掺和料(kg/m

3
) 

外加剂

(kg/m
3
) 

其他(kg)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检查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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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附 录 E  

（规范性） 

泡沫轻质土浇筑施工记录表 

泡沫轻质土浇筑施工记录表见表 E.1。 

表 E.1 泡沫轻质土浇筑施工记录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现场施工员  现场检测员  工程数量  

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序号 
施工

日期 
天气 

浇筑

区号/

层序 

浇

筑

时

段 

浇筑

层底

标高

（m） 

浇筑

厚度

（m） 

浇筑

方量

（m

³） 

有无镀

锌铁丝

网 

试样取样 湿重

度

（kN/

m³） 

流动

度

（mm） 

泡沫密

度（kg/ 

m³ ） 
序号 编号 

              

              

              

              

              

              

              

              

              

              

              

记录：                    专业工长：                      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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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附 录 F  

（资料性） 

质量检验记录表 

F.1 面板质量检验记录表见表 F.1。 

表 F.1 面板质量检验记录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检验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经理  

现场施工员  现场检测员  工程数量  

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序号 项目内容 规定值/允许偏差 

实测值或偏差值 

1 2 3 4 5 6 
应检 

数量 

合格 

数量 

合格率 

（%） 

面

板

预

制 

1 混凝土强度（MPa） 不小于设计值          

2 边长（mm） ±5 或±0.5%          

3 两对角线差（mm） ±0.7%          

4 厚度（mm） ＋5，－3          

5 表面平整度（mm） 0.3%边长          

6 预埋件位置（mm） 10          

面

板

施

工 

1 基础混凝土强度（MPa） 不小于设计值          

2 基础断面尺寸（mm） 不小于设计值          

3 面板顶高程（mm） ±50          

4 轴线偏位（mm） 50          

5 面板垂直度或坡度 ＋0，－0.5%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检查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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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泡沫轻质土专用施工设备功能检验表见表 F.2。 

表 F.2 泡沫轻质土专用施工设备功能检验表 

编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合同段  

工程部位  监理单位  公路等级  

设备组件 功能要求 检查方法 合格判定 

电控系统 

具有触摸屏或平板电脑

控制 

直接检查有无触摸屏或平板电脑与电控系

统联动 
满足□；不满足□ 

发泡剂、发泡液、压缩

空气及泡沫流量测定与

数显 

在发泡状态下检查触摸屏或平板电脑上有

无相关测定仪器和数显指标 
满足□；不满足□ 

水泥浆、泡沫、泡沫轻

质土流量测定与数显 采用泡沫和水混合输送的方式检查有无相

关测定仪器和数显指标 

满足□；不满足□ 

泡沫密度、泡沫轻质土

湿重度测定与数显 
满足□；不满足□ 

发泡装置 发泡剂自动稀释 
发泡状态下调整泡沫流量或稀释倍率，检

查发泡剂流量是否自动调整 
满足□；不满足□ 

泵送装置 设备产能 
浇筑状态下，使用 30L 以上的塑料桶接盛

泡沫轻质土并计时测定泡沫轻质土流量 
满足□；不满足□ 

施工单位 

意见 

 

 

监理单位 

意见 

 

 

 

建设单位 

意见 

 

 

 

机手  
质检 

负责人 
 技术主办  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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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浇筑过程质量检验记录表见表 F.3。  

表 F.3 浇筑过程质量检验记录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检验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经理  

现场施工员  现场检测员  工程数量  

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施工配合

比 
 

泡沫 

密度 

（kg/m³） 

 

设计湿 

重度 

（kN/m³） 

 

天

气 
 施

工 

日

期 

 
气

温 
 

序号 
浇筑桩

号 

浇筑 

层序 

浇筑 

时间 

浇筑层 

底标高 

（m） 

平均浇 

筑厚度 

（m） 

浇筑 

方量 

（m³） 

检验记录 

湿重度 

（kN/m³） 

流动度 

（mm） 

1         

2         

3         

4         

5         

6         

7         

试样制取 

组数  

湿重度 

（kN/m³） 

  

流动度 

（mm） 

  

编号      

制取部位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检查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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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泡沫轻质 A土原材料和拌和物质量检验记录表见表 F.4。 

表 F.4 泡沫轻质土原材料和拌和物质量检验记录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工程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  部位  

施工依据  检验依据  

检验项目 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

控

项

目 

1 
水泥进场

检验 

水泥进场时，应对其品种、代号、强度等级、包装

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应对水泥的

强度、安定性和凝结时间进行检验 

/   

2 
发泡剂性

能试验 

标准泡沫密度、标准泡沫柱静置 1h 的沉降距、标

准泡沫柱静置 1h 的泌水率等指标应符合要求 
   

3 
拌和物配

合比设计 

拌和物的性能（湿重度、流动度、强度等）应符合

设计要求，原材料的相容性试验应符合要求 
   

4 
外加剂进

场检验 

外加剂进场时，应对其品种、性能、出厂日期等进

行检查，并应对外加剂的相关性能指标进行检验 
/   

一

般

项

目 

1 

矿物掺和

料进场检

验 

矿物掺和料进场时，应对其品种、性能、出厂日期

等进行检查，并应对矿物掺和料的相关性能指标进

行检验 

/   

2 

拌制及养

护用水的

质量检验 

拌制及养护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采用饮用

水作为混凝土用水时，可不检验；采用中水、搅拌

站清洗水、施工现场循环水等其他水源时，应对其

成分进行检验 

/   

施工单位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签字）：      

标准员（签字）：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签字）：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检验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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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  

附 录 G  

（规范性） 

质量评定验收记录表 

泡沫轻质土施工质量评定验收记录表见表 G.1。 

表 G.1 泡沫轻质土施工质量评定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工程部

位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项次 部位 检查项目 

规定值

或允许

偏差 

实测值或实测

偏差值均值、代

表值 

应检

点数 

合

格

点

数 

合格率

（%） 
权值 计分 

1 

浇筑体 

湿重度      3  

2 抗压强度      3  

3 流动度      1  

4 弯沉      3  

 导热系数      3  

5 浇筑区顶面高程
*
      2  

6 厚度
*
      2  

7 轴线偏位
*
      2  

8 宽度
*
      1  

9 

预制 

面板 

混凝土强度      3  

10 边长      1  

11 两对角线差      1  

12 厚度      1  

13 

保护壁 

混凝土强度      3  

14 基础断面尺寸      2  

15 面板顶高程      2  

16 轴线偏位      2  

17 面板垂直度或坡度      2  

实测项目综合得分  

外观鉴定  减分  

质量保证资料  减分  

工程质量评定 评分  质量等级  

监理单位评定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验收负责人：               记录：                  复核：                年  月  日 

 

 


